
1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學雜費審查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7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 09:30 

開會地點：本校誠樸校區 501 會議室 

主  席：王俊勝 校長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列席人員：註冊組吳榮彬組長、歐慧玲組員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報告 

  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於106年04月19日修正通過，本次修正 

      第三條、第四條、第十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附件一)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 

本校 107 學年度專科各科學雜費收費標準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7 年 4月 3日臺教高(一)字第 1070048382 號函說明，107 

         學年度學雜費調幅上限為 2.5％（附件二）。  

      二、檢附本校 107 學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附件三) 

     

    決議：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之財務指標規定，近三年 

           自籌數應高於學雜費收入，因本校未能符合該項規定，故學雜費不 

           調整。 

 
案由二 

審查本校 107 學年度專科部代辦費與使用費，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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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理。 

  二、本校註冊單除學雜費用，尚包含代辦費「學生平安保險費」、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健康檢查費」及「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三、「學生平安保險費」、「新生健康檢查費」依本校 107 年度招標結果決 

      定收費標準。 

  四、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其收費標準擬依 106 學年度辦理。 

 

決議： 

  一、「學生平安保險費」和「新生健康檢查費」同意依 107 年度招標結果 

      決定收費標準。 

   二、「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準用「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雜費及 

       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表」，並請校內各業務單位(總務處、   

       學務處及教務處)統整向學生收取之各項費用(如：冷氣使用費、游 

       泳池使用費)，擬定本校收取費用基準表，提交行政會議及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肆、臨時動議 

 

案由一 

  請求學校代收學生會費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學生會 

    說明： 

      一、依據「專科學校法」第 42條第三項規定，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 

          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二、依上述法規定請求學校於收取學雜費時併同代收學生會費。 

 

 決議：請學務處與教務處研議收取法源及相關規定，並商討代收之可行 

        性，提交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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